2025—2026学年第一学期星湖校区
校园巡查工作方案

为进一步保障星湖校区校园安全稳定，提升星湖校区育人环境，维护正常教学运行和生活秩序，确保师生人身和财产安全，根据《重庆文理学院星湖校区校园巡查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规定，结合校区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工作机构
成立星湖校区校园巡查工作组，具体负责校园巡查有关工作部署并组织实施，制定本学期巡查工作方案，协助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各项巡查工作，检查相关工作记录。工作组办公室设在星湖校区管委会。
二、巡查人员
巡查人员由教务处、党委学生工作部、基建后勤处、党委保卫部、星湖校区管委会、校区各二级学院、物业服务公司等相关部门人员组成。具体巡查人员工作安排见附件1-2。
三、巡查内容
巡查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：
1.治安环境检查：检查校区内是否存在治安隐患，如打架斗殴、盗窃、诈骗等违法行为；
2.消防安全检查：检查消防设施是否完好、消防通道是否畅通、用电安全是否达标等；
3.交通安全检查：检查校区内车辆行驶情况和交通安全设施等，是否存在车辆超速行驶、违规载人，以及交通标志、指示牌、减速带是否正常等；
4.食品安全检查：检查食堂、超市等食品经营场所的卫生状况、食品质量等；
5.设施设备检查：检查校区内的办公设施、教学设施、运动设施、生活设施等是否存在安全隐患；
6.教学秩序检查：检查校区内各种教学活动开展情况；
7.社区治理检查：检查校区内学生行为及社区治理情况。
四、巡查要求
1.巡查人员要强化责任意识，严格按照工作方案开展巡查，对巡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，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处理；
2.巡查工作要加强沟通协作，发现问题及时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，形成合力，共同推进问题整改；
3.巡查人员要认真填写《星湖校区校园巡查记录表》，对巡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梳理、研判，重要问题立即上报，并跟踪处理结果，督促整改工作落实到位；
4.在巡查过程中，涉及到后山、湖边、火灾等具有危险性情况时，要提高安全意识，采取防护措施，保护自身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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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2025—2026学年第一学期星湖校区联合巡查安排表
	时间
	巡查人员
	线路
	备注

	第2周
	黄  华、金平彬、秦荣廷
	线路一
	

	第3周
	陈薪竹、杨文杰、葛晓茜
	线路二
	

	第4周
	李晓英、温剑波、熊小伟
	线路三
	

	第5周
	潘远斌、王  建、张  薇
	线路四
	

	第6周
	黄  华、蒋卫民、王  凡
	线路一
	

	第7周
	陈薪竹、金平彬、陈润瑶
	线路二
	

	第8周
	李晓英、杨文杰、罗琪馨
	线路三
	

	第9周
	潘远斌、温剑波、肖  翔
	线路四
	

	第10周
	黄  华、王  建、马蒙川
	线路一
	

	第11周
	陈薪竹、蒋卫民、杨  欢
	线路二
	

	第12周
	李晓英、金平彬、谢  茜
	线路三
	

	第13周
	潘远斌、杨文杰、訾晓杰
	线路四
	

	第14周
	黄  华、温剑波、贺方云
	线路一
	

	第15周
	陈薪竹、王  建、黄  威
	线路二
	

	第16周
	李晓英、蒋卫民、宋  卿
	线路三
	

	第17周
	潘远斌、金平彬、周凡力
	线路四
	

	第18周
	黄  华、杨文杰、刘  筱
	线路一
	

	第19周
	陈薪竹、温剑波、陈德碧
	线路二
	

	第20周
	李晓英、王  建、郑  理
	线路三
	



附件2：
2025—2026学年第一学期星湖校区专项巡查安排表
	时间
	专项巡查
	巡查人员
	备注

	第3周
	学风巡查
	黄  华、夏继宏、李亮林、贺方云
	

	第7周
	实验室安全巡查
	黄  华、王召东、曾启航、陈薪竹
	

	第11周
	消防安全巡查
	黄  华、金平彬、李晓英、谭世友
	

	第15周
	食品安全巡查
	黄  华、傅  万、温剑波、潘远斌
	



